附件 3
评价指标具体计算方式

1. 扣非归母净利润规模指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本期金额计算。
2.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占营业收入比重指标，根据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的本期发生额，除以公司年报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发生额计算。
3. 销售净利率指标，根据公司年报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除以公司年报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发生额计算。
4.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公司年报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除以公司年报资产负债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项目的本期期末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的平均值计算。
5. 营业收入增速指标，根据公司年报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发生额减上期发生额，除以上期发生额计算。
6. 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速指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本期金额减上期金额，除以上期金额的绝对值计算。
7. 业绩下滑调整指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本期金额的同比变动情况计算。
8. 研发支出占比指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的“研发支出金额”项目的本期发生额，除以公司年报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发生额计算。
9. 研发人员占比指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的“研发人员总计”期末人数，除以公司年报披露的“员工总计”期末人数。
10. 年化回报率指标，根据期末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复权价平均值减期初二十个交易日开盘复权价平均值，除以期初二十个交易日开盘复权价平均值计算。
11. 总市值指标，根据期末二十个交易日公司收盘市值平均值计算。
12. 总市值增长率指标，根据期末二十个交易日公司收盘市值平均值减期初二十个交易日公司开盘市值平均值，除以期初二十个交易日公司开盘市值平均值。
13. 纳入市场指数情况指标，根据评价年度公司是否持续纳入北证50等北交所指数情况赋值。
14. 信息披露评级指标，根据北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分类结果计算，共分为A、B、C、D四类。
15. 行政监管处罚指标，根据证监会、证监局对上市公司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及实施的行政处罚计算。其中，监管措施包括警示函、监管谈话和责令改正等，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等。
16. 保荐业务评价指标，按照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证券公司执业质量评价相关规定中保荐业务执业质量评价指标执行，根据评价年度专业质量得分与合规质量扣分加总后折算得出。
17. 保荐项目数量指标，根据评价年度保荐机构纳入上市公司质量评价范围的保荐上市项目的数量计算。
18. 风险警示公司占比指标，根据截至评价年度末，保荐机构纳入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的保荐上市项目中，风险警示公司的数量占比计算。
19. 强制退市公司占比指标，根据截至评价年度末，保荐机构纳入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的保荐上市项目中，强制退市公司的数量占比计算。因不可抗力触发财务退市的，不纳入强制退市公司数量统计。
20. 重大执业质量问题指标，根据评价年度保荐机构已保荐的公司是否涉及欺诈发行、重大财务造假或其他重大违法行为计算。重大财务造假或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司上市满3年后的，不纳入重大执业质量问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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